
 
 

 

状况：负面清单为外商投资在中国被禁止或须受更严格审查与限制的一份产业清

单。 
 
发展：中国政府部门已发布一份经缩减的负面清单，删除或放宽包括金融服务、汽

车、运输、能源与资源等产业在内的特定产业的外资持有限制。 
 
前瞻：外国投资者应利用相关产业限制放松的优势，但须注意其他要求可能仍然存

在。 
 
2018 年 6 月 28 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NDRC”）以及商务部（简称“MOFCOM”）发

布一份经缩减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简称”负面清单“），此负面清单于 2018 年 7 月 28 日

生效。 
 
背景：中国自 2016年 10月起开始精简外商投资方面的行政程序。在此之前，中国的外商投资项目申

请皆须经过商务部的地方机构的个案审查与批准。 
 
然而，在负面清单系统下，仅有清单分项列举的产业类别禁止外商投资或须经商务部核准。（负面清

单所列的部分产业尚须受额外限制，如外资股比限制、规定应以中外合资或合作企业及/或中方控股

的中外合资或合作企业形式存在，或要求由中国国籍人士担任管理层特定成员。） 
 
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以外的任一产业将能享有国民待遇，仅须于商务部及工商总局的地方机构提交备案

即可（除非存在同样适用于外国和国内投资者的其他法规禁止或限制该类投资项目）。 
 
经修订的负面清单的关键改变如下所述: 
 
金融服务：外国投资者不再受到在中资银行中单一持股不超过 20%（或合计外资持股不超过 25%）

的外资股比限制。此外，自 2018 年起外国公司可以在证券、基金管理、期货与寿险事业取得持有合

资企业之 51%股权的控制地位，且 2021 年起将取消上述合资企业的外资股比限制。 
 
汽车制造业：自 2018 起，新能源汽车（如电动车）及专用车制造商不受外资股比限制与外资在中国

所设制造企业的数量管制。2020 年将取消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并于 2022 年取消乘用车制造外

资股比限制。2022 年一家外商仅能在国内建立两家制造企业的限制亦将全面取消。 
 
加油站：此前，任何一家外商投资企业若运营 30 家以上国内加油站、销售来自多个供应商的不同品

牌与种类的成品油，则该外商投资企业须由中方控股。此限制现已取消。 
 
铁路：取消外资对于铁路干线路网的建设和运营以及铁路旅客运输事业须由中方控股的规定。 
 
船舶与航空器：取消外资对于船舶设计、建造与维修和特定航空器（如干线航空器、支线航空器、特

定直升机与无人机）事业须由中方控股，或通用飞机事业须中外合资或合作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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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在中国设立的国际海上运输公司不再限于中外合资或合作企业的形式。此外，国际船舶代理亦

不再必须由中方控股。 
 
能源：取消对于外商投资的电网建设与运营事业须由中方控股的规定。 
 
采矿与资源：取消关于特殊与稀缺煤类资源和石墨探勘与开采、稀土冶炼与分离以及钨矿冶炼的外资

准入限制。 
 
上述政策变化的颁布正值其他国家加强境外投资限制之时。如美国日前不久刚刚签发一项扩大美国海

外投资委员会（简称“CFIUS”）之管辖范围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CFIUS 已经在持续

一段时间内对中国投资者在美国的投资采取严格审查。在新法案下，投资者被要求向 CFIUS 强制申

报涉及中国政府的特定交易。 
 

三大要点 
本文是原版英文众达法律评论的翻

译。欲阅读全文，请点击原文。 

1. 虽然中国许多产业仍禁止或限制外商投资，近期负面

清单的修改证实中国决心深化经济开放并为外国投资者在过去

有外资股比限制的特定产业提供 100%持股的机会。 
 
2. 然而，尽管负面清单修改体现出更加开放的政策态

度，在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国家及/或地方监

管者施加核准或其他要求的可能性。 
 
3. 若外国投资者考虑在中国进行任何投资，应审阅所有

相关规定与政策，并向主管机关咨询。 
 

 

 

联系律师 

黄敏琪  
上海 
+86.21.2201.8092  
ahuang@jonesday.com 
 
唐承慧  
北京  
+86.10.5866.1183  
jtang@jonesday.com 
 
Ross Keene（罗石） 
上海 
+86.21.2201.8010 
rkeene@jonesday.com 
 

众达出版物不应被视为针对某事件或情形发表的法律意见。众达出版物旨在为读者提供一般信息。未

经众达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在其它出版物或诉讼中引用或引述众达出版物的内容。众达保留批准他

人引用或引述众达出版物内容的权利。众达发表出版物的目的并非试图与读者建立律师和客户的服务

关系；读者收到众达出版物也不表示律所与读者之间会构成律师和客户的关系。众达出版物中的观点

仅属于作者的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律所的观点。 

 

https://www.jonesday.com/china-simplifies-negative-list-in-further-easing-of-foreign-investment-restrictions-08-09-2018/
mailto:ahuang@jonesday.com
mailto:jtang@jonesday.com
mailto:rkeene@jonesday.com

